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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實施彈性薪資作業要點 

一、長庚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，以提昇學術競爭力，依「長

庚大學教師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實施辦法」，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適用對象包括： 

(一) 本校到職滿二年以上之編制內專任教師，其教學、研究、服務及輔導績效優

良者。 

(二) 本校新聘教師，在學術上有具體貢獻者，或為國內外知名大學、學術研究機

構或事業機構聘任相當職務者。 

三、本校教師符合以下加給標準表，由系院推薦、經績優教師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，

得於獎勵額度內核給績優加給。(表號：020002301~020002303) 本校並得依績優加

給額度，增加提撥每月退撫基金增額相對提撥款。 

績優教師加給標準表 

分類 

獎勵額度 

上限 

(點/月) 

績優加給標準 

M1 40 

長期參與校務行政並對校務發展、或教學創新等具有顯著貢獻

(擔任行政主管 10 年以上，經評核成績優良，在校務相關領域

有所建樹、或改革，對於本校在競爭力、或評鑑等量化、質化

之表現確有貢獻，經審查通過)。 

M2 40 

對本校重大研究計劃之爭取規劃、整合及執行成效具貢獻(近 5

年爭取校外經費總額達 3,000 萬元以上、且獲國科會傑出獎一

次以上)。 

M3 16~25 

規劃、推動及負責本校研究中心業務，成效卓著且近 5 年內主

持行政院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5 件以上者。所屬成員前二年度

之平均績效(指所爭取校外計畫之管理費，以下同)達全校教師

平均績效之 1.5 倍者按月核給 16 點，達全校教師平均績效之 2.5

倍者，按月核給 25 點。 

M4 20 

近 3 年內曾獲得教育部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、吳大猷先生

紀念獎、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、國科會傑出研究獎

等獎項，並有具體優良成果，且為學校發展所需。 

M5 10 
近 5 年內在應用研究上有具體發明成果，技轉金額(以實際回饋

金額計算)達 400 萬元以上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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傑出績優教師加給標準表 

分類 

獎勵 

額度 

(點/月) 

績優加給標準 

獲得頭銜 研究能量 

EM1 210~300 擔任各國國家級研究院院士 1. 具國際學術聲譽 

2. 具掌握達國際領先水

準之核心技術 

3. 有領導學術研究團隊

之經驗。 

EM2 160~200 

 教育部國家講座或學術獎 

 擔任國際一流學術研究機構講座

教授 

 擔任國科會傑出特約研究員 

EM3 110~150 

 獲得國科會三次傑出獎或傑出研

究獎二次並執行特約研究計畫 

 擔任國際一流學術研究機構特聘

教授 

 擔任國際重要學會會士或獲得相

當等級之獎項 

1. 具國際學術聲譽 

2. 具掌握達國際領先水

準之核心技術 

本校教師除符合績優加給標準表外，如於其他研究、教學或傑出專業表現等有特

殊貢獻者，得依其性質或卓越程度；新聘國內外績優教師，得參考其原服務單位

待遇標準，視其專業領域、學術與業界地位聲望、特殊(稀少)技術及工作經歷(如

曾任職國內外一流學術機構、或具院長級以上行政資歷)等，簽奉校長核准後給

與超額績優加給。 

四、現職教師績優加給以審查通過當年八月一日起核發為原則，新聘教師績優加給

以到職日起核發為原則，惟如校外補助機構另有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 

符合第三點多款次者，擇優核給。 

績優加給給予期限，績優教師核給期限為二年，新聘教師、傑出績優教師核給三

年，另經專案核准者，不在此限。加給期滿後依本要點規定重新審查獲通過者，

得再核給。 

支領績優加給者，於離職、退休或留職停薪時，停發加給。留職停薪(傑出)績優

教師復職後，繼續核發加給至期滿為止。 

五、績優教師審查委員會(以下簡稱審查委員會)置委員七至九人，校長、副校長、教

務長、研發長、學務長、技合長為當然委員，其餘委員得由校長遴聘學術表現優

良之校內外學者專家組成之，校長為召集人。委員任期二年，得連任。開會時得

邀請相關單位主管列席。 

六、每年四月由系、院完成現職績優教師推薦程序後，將相關資料送人事室彙整，學

校於六月底前召開審查委員會，經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者，名單陳請校長核定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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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聘教師確認聘任後，系、院最遲須於到職後二個月內推薦，並將相關資料送人

事室彙整。 

另為積極延攬或留任頂尖人才，績優教師審查委員會得召開臨時會議。 

七、獲績優加給者，應致力於教學、研究、服務及輔導之提昇，維持或優於本要點第

三點規定之資格標準，並於加給期滿前繳交執行績效報告。 

前項執行績效報告送績優教師審查委員會審查，作為下次核給績優教師加給之

依據。 

八、績優加給由教育部相關經費及本校校務基金支應，點數折合率(金額)或核給比例

則依經費來源狀況調整之。 

九、績優加給經費來源若由教育部相關經費及國科會獎勵者，擇優獎勵。擇優獎勵以

國科會經費優先核銷，差額部份再由教育部相關經費核銷。 

十、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及教育部等相關規定辦理。 

十一、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